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

一、项目概况
根据峨边残联印发《关于对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实施教育特惠资助的通知》（峨边残联发2021〔1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2023年资助258名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累计发放资金20万元。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项目纳入年初预算，县财政下达预算批复。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具有峨边县户籍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和就读高中、中专（职高）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当年毕业的成人大学 (含本科、专科）残疾学生。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项目资金到位率100%，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教育资助，全部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补助，资金使用符合规定，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分析评价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项目资金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2023年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预算20万元。
2.资金到位。
2023年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预算20万元。
3.资金使用。
2023年补助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预算20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项目支出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有预算才支出，项目支出一一对应，每月进行账务处理，年底进行会计核算，核算清楚准确无误。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资助程序： 
全县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统一由乡镇残联、村（社区）残协签审后的《申请表》，连同申报材料，一并提交给县残联，由县残联予以审核发放助学资金。
2.当年考入并就读高中、中专（职高）、高等院校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和成人大学残疾毕业生的资助程序： 
（1）当年考入并就读高中、中专（职高）、高等院校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和当年成人大学毕业的残疾学生统一由乡镇残联、村（社区）残协签审后的《申请表》，连同申报材料，一并提交给县残联，由县残联予以审核发放助学资金。在校学生因《录取通知书》迟到等特殊原因错过申报时间的，需提供录取证明后，可延续到次年同一时间段补报。 
（2）申报材料： 残疾学生本人或残疾学生父（母）的残疾证、身份证复印件，《录取通知书》、报名缴费单、成人大学毕业证书；学生的监护人非父母的，应提供学生监护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3）发放。乡镇通过阳光审批系统，将补贴人员资料信息录入系统，县残联通过“阳光审批”、“一卡通”管理发放平台，将补贴资金转入补贴人员社会保障卡。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3年补助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教育资助，共补助资金2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项目的实施，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的经济压力，改善了残疾人家庭生活条件，提升了残疾人家庭社会满意度。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贫困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就学补助暂未发现问题。
（二）相关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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